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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一、本期专项债券基本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 内容 

项目名称 
2022 年榆林市子洲县人民路片区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改造工程项目

专项债券 

发行人 陕西省财政厅 

发行金额 2400万元 

发行期限 20年 

债券利息 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本金到期一次性偿还 

兑付方式 利息按每半年支付，本金到期一次性偿还 

发行用途 子洲县人民路片区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改造工程项目 

发行审批 

根据陕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批准的《陕西省 2021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2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本次债券发

行金额在财政部提前下达的陕西省 2022 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内 

发行场所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或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 

实施机构 子洲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二、本次债券发行对应的项目 

本次发行专项债券对应的项目为榆林市子洲县 2021 年老旧小区

粮贸大厦等 6 个基础设施改造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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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单位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不存在依据法律法规或政策应当终止、

撤销或解散的情形，具备实施本项目建设的资格。 

 

（三）项目批复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本项目取得的批复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文号 备注 

1 

子洲县发展改革和科技局关于县住建局子洲县人民路

片区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 

子政发改科发【2021】585 号  

2 
关于子洲县人民路片区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改造项目不

涉及新增用建设用地的说明 
子政自然资规函【2021】79 号  

3 
关于子洲县人民路片区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改造项目社

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备案意见 
——  

4 
子洲县发展改革和科技局关于县住建局子洲县人民路

片区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 
子政发改科发【2021】591 号  

5 

榆林市生态环境局子洲分局关于子洲县人民路片区老

旧小区改造小区外配套基础设施改造项目开展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的函 

子政环函【2021】77 号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所对应项目已初步取得相关行政管理部

门审批手续，且后续审批手续仍在依据法律法规完善中。 

 

三、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一）项目融资资金来源与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依据《实施方案》，本项目总投资 6970.94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

4,570.94 万元，2022 年计划发行债券 2400.00 万元；项目建成后运营

收益来源于物业费收入、广告费收入、车位出租收入。按照预计条件

的资金测算平衡结果，项目存续期可达到的偿债资金覆盖倍数为 1.53，
























